
視覺藝術學院  器材借用申請表  

     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 申請人  聯絡電話(手機)  

借 

用 

事 

由 

□ 行政使用，用途： 

□ 教學使用，課程名稱： 

□計畫使用，計畫案名稱：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使用地點 □ 校內                  □ 校外 

器材借用項目 

項次 編號. 序號 設備名稱 數量 內容/備註 
確認 

勾選 

1 3140101-03 910-910 13.3 吋筆記型電腦 fujitsu 1 臺 電源線、滑鼠、網路線、音源線  

2 3140101-03 1542-1542 筆記型電腦 HP 450G1 1 臺 電源線、滑鼠  

3 3140101-03 1760-1760 筆記型電腦 Acer 1 臺 外接光碟機、電源線、滑鼠、HDMI 線  

4 3140101-03 1619-1619 筆記型電腦 Apple macbook air13" 1 臺 電源轉接器、USB 連接線  

5 3140101-03 1761-1761 筆記型電腦 Apple  macbook 256GB 1 臺 
電源轉接器、 USB 連接線、 Apple usb 

Superdrive 
 

6 3140308-13 230-230 
數位照相機 panasonic LUMIX FZ200

單眼 
1 架 

電池、電池用充電線、保護鏡(37mm)、USB 連

接線 
 

7 3140308-13 235-235 數位照相機 Nikon s9700 1 臺 電池、8GB 記憶卡  

8 3140308-13 239-239 數位照相機 Panasonic LUMIX DMC-GH4 1 臺 記憶卡 16GB、電池 X2、充電座  

9 3140308-13 249-249 數位照相機 panasonic DMC-GH4 1 臺 

包含鏡頭（編號：501010499-200） 

遮光罩、記憶卡 64GB、機身鏡頭蓋、 

掛繩、電池 X2、傳輸線、電源線一組 

 

10 3140308-15 186 數位 4K 攝錄影機 1 台 
電源線一組、電池ｘ1、128GB 記憶卡、傳輸

線 x1、HDMI 線 x1 
 

11 3140308-15 140-140 數位攝影機 panasonic HDC-SD80 1 臺 電源線、傳輸線、記憶卡 64GB  

12 60112 2641 縮時攝影相機 brinnoTLC200 pro 1 臺 防水盒  

13 60112 2672-2672 藍光播放機 飛利浦 BDP1300    

14 5010104-99 176-176 專業腳架 C2350Q2 1 架   

15 3140308-15 186 專業腳架 SONY 1 架 編號同數位 4K 攝錄影機  

16 5010105-21 139-139 投影機 Toshiba 2000 流明 1 部 VGA 線、電源線、遙控器  

17 5010105-21 251-251 投影機 Panasonic 5000 流明 1 臺 HDMI 線、VGA 線、電源線、遙控器  

18 5010105-21 252-252 投影機 BenQ 4000 流明 1 臺 VGA 線、電源線、遙控器  



19 4050303-20 1-1 抑音器/舞台喇叭 2 個   

20 405030325 278-278 無線麥克風 1 組 miproACT-312 接收器、麥克風*2  

21 4050303-25 204-204 
麥克風/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MIPRO 

MA-707 
1 臺  

 

22 4050304-14 49-49 
混音器 12 軌數位 Behringer 

X1222USB 
1 臺 傳輸線、鐵架、電源線 

 

23 3070114-139 5-5 空氣壓縮機 5HP 1 台   

24 3100605-70 1-1 雷射水平儀 ACULINE AK183H 1 台 雲台、眼鏡、電池  

25 3140302-01 403-403 3D 印表機 Printech200 1 臺   

26 3140304-06 103-103 3D 掃描器 iSense for ipad air2 1 臺 連接線、電源線  

 

本人於借用期間願負保管之責，並遵守相關規定，若有違反，依相關規定辦理，謹此聲明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出借日期 年   月   日 財管人簽章  

規還日期 年   月   日 財管人簽章  

 

備註:依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器材借用實施細則辦理 

第二條第 3款: 

借用期限：每次以 3天為期限(借出日計第 1天，往上加 3天，亦即 3/1 借出，需於 3/4 當天內歸還)，並得續借，唯以一次

為限。若有其他人預約，不得辦理續借。 

第三條 

借用本院之器材、設備而逾期不還之記錄超過一次者，取消本學期之借用資格，需至下一學期開學後始恢復借用資格。如有

不歸還者不予辦理離校手續。 


